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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确公路领域招标投标行政监督职责和

监管权力及责任清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红山管理处：

为进一步优化公路领域招标投标营商环境，规范公路领

域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现将全县公路领域招标投标行

政监督职责和监管权力及责任清单明确如下：

一、行政监督主体及执行机构

县交通运输局为本县行政区域内公路工程项目招标投标

活动实 施行政监督的主体，负责本区域内公路工程项目招标

投标活动的监督指导工作，履行行政监督职责。

二、 监督对象

本行政区域内依据《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令第16号）和《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

业项目范围规定》（发改法规规〔2018〕843号）依法必须进

行公路招标项目涉及到的招标人、投标人、评标专家、招标



代理机构和相关工作人员。

三、 监督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 第21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

第 613 号）；

3.《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24号）；

4. 《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

5.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号）；

6. 《江西省公路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7. 其他与招标投标有关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四、 行政监督职责

1.监督必须招标的项目按照规定的招标方式招标；

2. 监督必须招标的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招标；

3. 采集、上报、记录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4. 接受招标人招标前提交的招标报告（包括项目法人组

建批准文件、初步设计或实施方案批准文件、资金来源文件、

招标文件、江西省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报告等）；

5. 派员监督开标、评标、定标等活动。对发现的招标投

标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立即责令改正，必要时可做出

包括暂停开标或评标以及宣布开标、评标结果无效的决定，

对违法的中标结果予以否决，并对招投标活动违法行为及处

理结果进行公告；



6. 接受招标人提交的招标情况书面总结报告；

7.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五、监督事项、程序

（一） 招标前期工作的监督

1.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是否向行政监督部门

提 交招标材料备案；

2. 招标工作应具备的条件是否满足有关规定和要求；

3. 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分标方案、招标计划、对

投标人资质（资格）要求、评标办法、评标委员会组建方案

以及开标、评标、定标工作具体安排等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4. 招标公告的内容、发布方式及媒介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5. 招标文件（含资格审查文件）的内容是否符合有关规

定；

6. 提出的工期要求是否符合实际。

（二） 对资格审查（含预审和后审）的监督

1.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资格条件是否符合招标文

件要求和有关规定；

2.招标人或其代理人是否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仍在处罚期限内或在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信用等方面存在

劣迹进行审查；

3.是否存在歧视、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

人） 的行为。

（三） 对开标的监督

1. 开标程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2. 对设有标底的，是否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当场公布；



3. 是否有排斥或倾向某投标人的现象；

4. K值等系数的抽取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5. 评标标准和评标方法是否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予以公

开。

（四） 对评标的监督

1. 评标专家抽取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2. 评标委员会组建是否合理，是否公正、公平的进行评

标;

3. 评标程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4. 评标方法、标准是否与招标文件载明的一致；

5. 招标人或其代理人是否向评标委员会提交从交通行政

主管部门网站上下载的所有投标人的信用档案资料；

6.评标委员会成员对每个投标书的评价和打分是否存在

明 显偏差；

7. 投标人是否存在假借资质、串通投标等违规情况；评

标委员会对评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处理，是否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招标文件的规定；

8. 评标报告的讨论及通过、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及其排序

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五）对定标的监督

1. 定标原则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和招标文件的要求；

2. 定标后是否按有关规定进行公示；

3. 定标的时间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4. 招标人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发出中标通知书。

六、监督事项办理时限



招投标过程中的监督事项办理时限为即时办理。具体有：

1. 招标人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应当在江西省公共资源

交易网上发布招标公告。招标人应当按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

请书规定的时间将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上传至江西省公

共资源交易网，供潜在投标人下载或者查阅。招标文件或资

格预审文件可供查阅时间最短不得少于5日；

2. 招标人应该在招标项目备案后90天内完成招标工作，

无 正当理由不得拖延招标周期或者不开展招标工作。无正当

理由在90天内未完成招标工作的，招标备案自行废止，须重

新办理招标备案；

3.招标人应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

的 中标候选人顺序，在3日内将中标候选人在江西省公共资

源交易网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天；

4.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15日内，将招标投标

总 结报告报具有招标投标行政监督职责的主管部门备案；

5.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

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0

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6. 行政监督部门自收到投诉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决定是

否 受理投诉。

七、投诉处理

对招投标活动产生的投诉、举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公路

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招标投标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5年第24号）《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江西省公路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自受

理投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处理决定；需要检验、

检测、鉴定、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在内。

安义县交通运输局

2023年7月3日

安义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3年7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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